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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对并购重组委关于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审核意见之专项说明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于 2015 年 8

月 13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 68 次会议审核结果，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获有条件通过。本公

司现就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提及的相关事项进行说明如下：（本核查意见中的简

称与重组报告书中的简称一致。） 

 

 

 

申请人补充披露 2011 年 4 月博正投资等 9 名股东与标的公司原股东签署的

有关增资协议所约定的业绩承诺补偿及回购条款的后续安排，以及对本次交易

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答复： 

一、2011 年 4 月博正投资等 9 名股东与八达园林及八达园林原股东签署的

有关增资扩股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所约定的业绩承诺补偿及回购条款 

（一）相关协议 

1、2011 年 4 月 1 日，八达园林、八达园林当时之股东与包括博正投资、余

艳平、李文龙、潘永兴、杭州富庆、广州海汇、上海雅银、天津百富源等 8 家投

资方在内的 11 家投资方签订《江苏八达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以下

简称“《增资扩股协议》”），约定博正投资等 8 家投资方以 28,184 万元认缴八达

园林新增注册资本 1,084 万元，占八达园林本次增资扩股后注册资本的

17.071%，溢价部分计入资本公积金。 

2、2011 年 5 月 8 日，王仁年与苏州东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

将其持有的八达园林 1.575%股权以 2,6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苏州东方，八达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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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作为见证方在协议上盖章。 

（二）《增资扩股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关于业绩承诺补偿

及回购的约定 

前述《增资扩股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关于业绩承诺补偿及

回购的约定如下： 

1．八达园林及原股东承诺，八达园林 2011 年度、2012 年度经审计的税后

净利润合计不低于 24,000 万元（以下简称“两年盈利合计承诺”）。 

2．如果八达园林两年盈利合计承诺未达到 24,000 万元，则投资方有权选

择以下任一方式向王仁年获取补偿： 

（1）两年实际盈利合计未能达到承诺标准且不低于 90%时： 

A、以现金方式按照各自持股比例获得差额补偿，计算公式为：原投资金额

×（两年盈利合计承诺-两年实际盈利）/两年盈利合计承诺 

B、以股份方式按照各自持股比例获得差额补偿，计算公式为：（两年盈利

合计承诺-两年实际盈利）/两年实际盈利×原投资份额 

（2）两年实际盈利合计未能达到承诺标准且低于 90%时： 

投资方除可按照上述方式获取补偿外，有权要求八达园林或王仁年回购其持

有的八达园林全部或部分股份。股份回购价格应为投资方按年投资回报率 12%

（单利）计算的投资本金和收益之和。 

（三）八达园林两年盈利合计承诺的实现情况 

根据八达园林 2011年度及 2012 年度审计报告，八达园林 2011年度及 2012

年度的合计净利润未达到 24,000 万元，且低于 90%。 

 

二、与博正投资关于《增资扩股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补偿及回购条款的

后续安排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一）后续安排 

1．2014 年 3 月 31 日，博正投资以王仁年及八达园林为被申请人向上海国

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贸仲委”）申请仲裁，仲裁请求事项包

括：裁令王仁年支付现金补偿款、裁令王仁年回购其持有的八达园林全部股份并

由八达园林承担连带责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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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仲裁过程中，博正投资分别于 2015 年 5 月 4 日及 5 月 8 日与王仁年

及八达园林签署《和解协议》及《<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由王仁年在收到深华新支付的第二笔股份转让款后 5 个工作日内或

2015 年 9 月 30 日两者较早之日，向博正投资支付现金补偿款本金余额 867.88

万元； 

（2）如王仁年将所持八达园林 51%股权转让给深华新（本次交易的现金对

价部分）的交易终止，或者本次交易未能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或者博正投资

与深华新未能在中国证监会同意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的有效期内完成股份置换

交易，则除前述现金补偿外，博正投资还有权要求王仁年回购其持有的八达园林

全部股份，股份回购款、违约金等款项及前述现金补偿款本金余额及利息等合计

19,939.25 万元。 

3．2015 年 5 月 5 日，博正投资向上海贸仲委提交撤回全部仲裁请求的申

请。2015 年 5 月 14 日，上海贸仲委下达撤案决定，撤销该案。 

（二）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综上，王仁年与博正投资通过协议方式，明确了《增资扩股协议》约定的业

绩承诺补偿及股权回购的后续安排。根据该等安排： 

1、对于向博正投资支付现金补偿及可能产生的股份回购义务均由王仁年承

担，因此该等安排不会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八达园林及上市公司的利益。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王仁年尚未收到深华新支付的第二笔股权转

让款，根据上述协议的约定，王仁年应付博正投资现金补偿款本金余额 867.88

万元尚未到付款期限。 

3、除非本次交易未能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或者未能在中国证监会同意

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实施完毕，否则博正投资无权要求王仁年履行股份

回购义务，因此该等安排不会影响本次重组交易对方的确定性及标的股权的权属

清晰。 

因此，与博正投资关于《增资扩股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补偿及股权回购的

后续安排不会对本次交易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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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余艳平、李文龙、潘永兴、杭州富庆、广州海汇、上海雅银、天津

百富源及苏州东方关于《增资扩股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

的业绩承诺补偿及回购条款的后续安排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一）后续安排 

2015 年 4 月，王仁年分别与余艳平、李文龙、潘永兴、杭州富庆、广州海

汇、上海雅银、天津百富源及苏州东方签署《补偿及股份回购协议》；2015 年 5

月 8 日，王仁年分别与余艳平、李文龙、潘永兴、杭州富庆、广州海汇签订《<

补偿及股份回购协议>之补充协议》；2015 年 7 月 14 日，上海雅银、天津百富

源、苏州东方分别出具的《关于同意延期支付业绩补偿款的函》。上述《补偿及

股份回购协议》、《《<补偿及股份回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及《关于同意延期支付

业绩补偿款的函》的主要内容如下： 

1. 王仁年向余艳平、李文龙、潘永兴、杭州富庆、广州海汇、上海雅银、

天津百富源及苏州东方支付现金补偿金额合计约 6,224.1613 万元，具体如下： 

（1）向余艳平、李文龙、潘永兴支付业绩补偿款合计 3,563.8599 万元，付

款时间为：于收到深华新支付的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后的 3 个工作日内支付 3,000

万元，于收到深华新支付的第二笔股权转让款后 3 个工作日内支付 563.8599 万

元； 

（2）向杭州富庆支付业绩补偿款 592.3996 万元，付款时间为：于收到深

华新支付的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 300 万元，于收到深华新

支付的第二笔股权转让款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 292.3996 万元； 

（3）向广州海汇支付业绩补偿款 554.3782 万元，付款时间为：于收到深

华新支付的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 300 万元，于收到深华新

支付的第二笔股权转让款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 254.3782 万元； 

（4）向上海雅银、天津百富源及苏州东方分别支付业绩补偿款 384.2763

万元、307.4646 万元和 821.7827 万元，均于在收到深华新支付的第二笔股权转

让款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 

2. 如深华新未能收购余艳平、李文龙、潘永兴、杭州富庆、广州海汇、上

海雅银、天津百富源及苏州东方持有的八达园林全部股权，则余艳平、李文龙、

潘永兴、杭州富庆、广州海汇、上海雅银、天津百富源及苏州东方有权要求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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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按照《增资扩股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股份回购义

务。 

（二）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综上，王仁年与余艳平、李文龙、潘永兴、杭州富庆、广州海汇、上海雅银、

天津百富源及苏州东方通过协议方式，明确了《增资扩股协议》、《股权转让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补偿及股权回购的后续安排。根据该等安排： 

1．对于向余艳平、李文龙、潘永兴、杭州富庆、广州海汇、上海雅银、天

津百富源及苏州东方支付现金补偿及可能产生的股份回购义务均由王仁年承担，

因此不会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八达园林及上市公司的利益。 

2．王仁年已按上述协议的约定支付了部分业绩补偿款，因王仁年尚未收到

深华新支付的第二笔股权转让款，因此尚有部分业绩补偿款尚未到付款期限。 

3．除非本次交易未能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或者未能成功实施，否则余

艳平、李文龙、潘永兴、杭州富庆、广州海汇、上海雅银、天津百富源及苏州东

方无权要求王仁年履行股份回购义务，因此不会影响本次重组交易对方的确定性

及标的股权的权属清晰。 

因此，与余艳平、李文龙、潘永兴、杭州富庆、广州海汇、上海雅银、天津

百富源及苏州东方关于《增资扩股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

业绩承诺补偿及股权回购的后续安排不会对本次交易产生不利影响。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王仁年通过与博正资本签订《和解协议》及

其补充协议，与余艳萍等 8 名股东签订《补偿及股份回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等

协议，明确了《增资扩股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业绩承诺补偿及股

权回购的后续安排，该安排不会对本次交易产生不利影响。 

律师核查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与博正资本、余艳平、李文龙、潘永兴、杭州富

庆、广州海汇、上海雅银、天津百富源及苏州东方关于《增资扩股协议》、《股权

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补偿及股权回购的后续安排不会对本次

交易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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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对并购重组委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审核意见之专项说明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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